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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000153      公告编号：2018—012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丰原药业”）近日与江苏诚

信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药业”）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的目的和合作方式 

为充分发挥合作双方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加速推进新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本着

平等互利的原则，实现优势互补，双方经协商，在左旋肉碱及衍生物的工艺技术验

证完成，证明该工艺具有先进性和实现产业化价值后，成立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丰原药业以现金入股，诚信药业以左旋肉碱及衍

生物的专有技术及全部生产技术入股，合资公司主要从事左旋肉碱及衍生物产品的生

产、研发及销售。 

三、工艺技术验证 

双方合作生产左旋肉碱及衍生物产品具有成本领先、技术先进、人才优势，市

场定位为保健品及药品领域，产品定位为中高端为主导市场。合作双方均担左旋肉

碱及衍生物工艺技术验证所需费用，如不能通过技术验证，本框架协议终止。 

四、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诚信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1560294852Y 

住所：启东滨江精细化工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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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家生 

成立日期：2010年 8月 17 日 

经营范围：丙胺酰谷氨酰胺、奥拉西坦、阿托伐他汀钙、吡喹酮、瑞舒伐他汀

钙、替比夫定原料药生产、销售；酮还原酶生产、销售；维生素 C 葡萄糖苷生产、

销售；氨基酸系列产品销售；化工原料中间体、生物医药产品研发、销售、技术转

让(除危险化学品、有毒品等国家专项规定的产品)；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诚信药业有限公司 

待左旋肉碱及衍生物工艺验证完成后，甲乙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拟定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由股东会通过后全体股东签署同意。甲乙双方负责各自所代表股东

按照约定的时间对生产用技术和资金到位。 

（一）甲方： 

1、甲方应按照约定的时间进度及时、足额拨付投资款项，并承担未能按期到款

所造成的所有损失。 

2、甲方承诺不得在合资公司之外的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从事对合资公司产品

构成明显市场竞争威胁的新品研发与生产。 

3、甲方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将合资公司的股权进行抵押、质押或担保，

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 

（二）乙方： 

1、乙方负责无偿培训合资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 

2、乙方负责将左旋肉碱工艺及酶菌种完整工艺技术及全部生产技术等全部转让

给合资公司所有，保证左旋肉碱及衍生物相关技术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保证对左旋

肉碱及衍生物有完整的知识产权，该产权不存在任何法律瑕疵，不存在与第三方的

知识产权纠纷。如因左旋肉碱及衍生物导致知识产权纠纷，一切责任及赔偿由乙方

承担。 

3、乙方作为技术提供方，若因技术原因导致工业化大生产技术不成熟或生产产

品不具备市场竞争力，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且乙方以无偿转让其在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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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所有股份给甲方的形式自动放弃在合资公司的所有股权，不参与合资公司的

资产清算。 

4、乙方负责产品销售，如产品投放市场三年内，合资公司仍不能实现盈利，合

资公司解散，乙方不参与合资公司的资产清算。 

5、乙方承诺不得在合资公司之外的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从事对合

资公司产品构成明显市场竞争威胁的新品研发与生产。 

6、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将合资公司的股权进行抵押、质押或担保，

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 

乙方以左旋肉碱工艺及酶菌种完整工艺技术及全部生产技术作价入股，享有合资

公司 30%的收益权；甲方以不低于 7000 万元资金入股。实际注册资本及出资占比以

评估值及最终出资结果为准。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  

七、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协议作为合作双方的框架性约定，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确定后另行签署补

充协议。 

2、本协议仅为框架合作协议，具体项目合作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公司

将视具体合作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协议作为合作双方的框架性约定，协议中相关约定能否付诸实施尚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公司与江苏诚信药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